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

商务要求

一、项目概况

为做好全县化肥淡季储备工作，保障农业用肥供应，维护农资市场稳定，保

障农业生产顺利进行，特开展本项目。

所属行业：农、林、牧、渔业

二、项目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内容：

采取集中式储备，每个存储期化肥淡季储备数量 10000 吨。其中，碳铵（含

磷酸一铵）2000 吨、尿素 4000 吨、复合肥（含有机菌肥）4000 吨。

（二）服务要求：

1、按照《达州市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达市府办规〔2023〕1 号）第十

八条规定，年度储备时间内化肥累计调入量不少于当年承储任务量的 1.2 倍，即

1.2 万吨。

2、按照《达州市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达市府办规〔2023〕1 号）第十

四条规定，市供销部门应当与承储企业签订年度承储协议，约定该年度储备化肥

品种、数量、质量标准等内容，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3、按照《达州市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达市府办规〔2023〕1 号）第二

十三条规定，建立化肥储备月报制度。储备工作开始后，承储企业应当在每月前

10 个工作日内，根据本企业承担的储备任务，向供销部门报送储备化肥购、销、

存动态情况。

4、按照《达州市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达市府办规〔2023〕1 号）第二

十八条规定，承储企业出现以下情况，财政资金不予补助，已发放的予以追缴，

不得再参与我市化肥淡季储备任务，相关行为移交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一）

采取弄虚作假等行为骗取储备补助资金；（二）将储备专项贷款挪作他用；（三）

投放市场的储备化肥经有关方面检测为假冒伪劣化肥、化肥实际养份含量及重量

与标准明显不符。

5、按照《达州市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达市府办规〔2023〕1 号）第二



十五条规定，年度储备时间结束后 30 个工作日内，承储企业应当根据年度储备

情况编报化肥淡季储备业务报告，报供销部门。

6、承储企业应当按照承储协议要求及时调入储备化肥，分区域分垛堆放整

齐，承储仓库应当标注“渠县化肥淡季储备库”。

7、按照《达州市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达市府办规〔2023〕1 号）第二

十一条规定，财政部门对承储企业给予贴息补助，补助标准按照承储货值、承储

时间、贷款市场一年期报价利率计算确定。承储货值单价按淡季储备化肥出厂单

价及相关合理运杂费用综合确定。

三、报价要求：本项目无需进行报价，依照《达州市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等

相关管理办法，成交供应商进行补助申请，由采购单位转报财政部门，经财政部

门审核通过后将贴息资金如数拨付。

四、其他要求（实质性要求，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依照《达州市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达市府办规〔2023〕1 号）第十条

规定，承储企业需具备以下基本条件：“（一）在境内具备化肥生产、经营资格及

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经营正常；（二）在我市内具有完善的销售网络体系

和售后服务体系；（三）具备与承储规模和区域布局要求相适应的仓储能力；（四）

银行信誉良好”。（如若成交，应当在签订合同之前向采购单位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予以查验。）

五、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化肥淡季储备服务期为 3个年度，合同一年度一签。储备期

为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3 月、2024 年 10 月至 2025 年 3 月、2025 年 10 月至

2026 年 3 月。（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2、服务地点：渠县境内。（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3、付款方式：按年度支付，年度储备期满后，财政部门审核通过后将贴息

资金一次性拨付至成交供应商。（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4、验收标准：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应参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财政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 号）的要求及国家行业主管部

门规定的标准、方法和内容进行验收。



5、其他未尽事宜，由采购人与中标人在签订采购合同时详细约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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